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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5 月 1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反诉情况：-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上诉人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其他负责人：陈东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燕利  耿瑞婷、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 

 

（二）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名称：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广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孙国旗 孙亚男、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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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其他信息：-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1 年 9月 20日，北京城市彩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乙方，2016

年 2 月 29 日变更名称为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与山东高

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广告位《租赁合同》（合同编号：GG-2010114）。 

合同约定：乙方租赁甲方广告位 100 个，租赁期限十年，租赁费用 3000 万

元；乙方的主要义务是支付租赁费，甲方的主要义务是交付符合正常使用经营要

求的广告位并办理广告位的设置手续（《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同时约定，

因甲方原因导致广告牌不能正常安装施工、使用经营的，乙方有权解除该广告位

的租赁关系，甲方应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该广告位的租赁费，并承担自支付租赁

费之日起日万分之四的违约金；违约的判断标准以单个广告位的履行情况为标

准，如果单个广告位无法履行，双方仅就该广告位商谈置换、解除合同、退费等

事项，不针对其他广告位。 

合同签订后，原、被告通过签署置换协议、补充协议等书面文件，最终确认

被告共向原告出租广告位 84 个，并依约全部办理了第一期《非公路标志设置许

可证》（许可期限三年），原告也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支付租赁费的义务。 

被告提供的 84个广告位中的 T50 等 63个广告位因第一期《非公路标志设置

许可证》许可期限届满后，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办理许可展期，原告已通过诉讼

方式的由法院判决解除了该 63个广告位的租赁关系。被告提供的 84 个广告位中

的 T49 等 21 个广告位第一期《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许可期限届满后，被告

办理了该 21 个广告位的第二期《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2017 年 10月 31日）；第二期许可期限届满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办理许可

展期，并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向被告致送了要求其履行办理广告位许可展期的

合同义务的律师函，但被告至今仍不按合同约定办理后续租赁期限内的《非公路

标志设置许可证》，也未给原告置换无权利瑕疵的其他广告位。 

因被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被告出租给原告的广告位不能合法地正常

使用经营，致使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经济损失。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等规定，特向贵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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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请求依法裁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中 T49 等 21个广告位的租赁关系； 

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租赁费 316.3315万元； 

3、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以 316.3315 万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自 2011

年 9月 2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8年 5月 15日，为 306.4619

万元）； 

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T49等 21 个广告牌建设成本费 158.0309 万元； 

5、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六）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 

 

（七）案件进展情况： 

-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7 月 12 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解除原告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与被告山东高速传

媒文化有限公司签订的 T49等 21个广告位的租凭合同； 

2、被告山东高速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北京

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租凭费 313.5 万元； 

3、被告山东高速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路

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支付违约金(以 313.5 万元为基数，按照日

万分之四，自 2011年 9月 2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4、被告山东高速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

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广告牌建设成本费 156.7万元； 

5、驳回原告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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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6460 元，由原告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负

担 2460 元，被告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 64000 元。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我公司接受判决结果。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为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行为，因部分广告位高速

公路非标志设置许可证被告未能及时办理，给我公司广告牌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 

本公司已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拓展了经营范围和渠道，并且投入了新的媒

体形式和数量，故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收回相关的违约赔偿，将有助于公司用于开展新项目的投资和运营，

增加公司新的盈利点。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7 日  


